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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托 人：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编    号：潍凯价评字【2018】第 0122号               

标 的 物：李西西所有的变压器及配电盘价值                  

办结时间：2018年5月8日                              
潍坊市凯诚价格评估事务所
安丘市辉渠镇涝坡村变压器及配电盘财产价值

评估结论书

                      潍凯价评字【2018】第0122号===========================================================

潍坊市坊子区人民法院：

    根据你院（2018）坊法技评字第0020号价格评估委托书的委托，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规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依法对李西西所有的变压器及配电盘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价格评估情况综述如下：

一、评估标的物：

标的物：李西西所有的变压器及配电盘
二、评估目的：
    根据委托方要求，为法院办理案件提供价格参考依据
三、评估基准日：

2018年4月13日  （注：评估基准日为现场勘验日）

四、价格定义：

价格评估结论所指价格是：价格评估标的在价格评估基准日，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确定的市场价格。
五、评估原则：

    遵循“客观性、公正性、科学性、中立第三方”的原则

六、评估依据：

   （一）、（2018）坊法技评字第0020号鉴定委托书

   （二）、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山东价格鉴证操作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

   （三）、相关资料

    现场照片、勘验笔录、及市场调查资料。     。
七、评估方法：

物品价值评估采用市价法。

八、评估过程：

    我所接受本委托后，成立价格评估小组，根据委托方要求，制定了作业方案，于2018年4月13日由坊子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带领，评估小组及申请人到场，对涉案所评标的物勘查，对标的物进行拍照、核实项目、数量，并对相关项目进行记录。据此，我所评估人员结合相关市场及销售行情进行调查、询价后，秉持公平、公正、客观、科学的原则进行估损、理算，计算出标的物的评估价格。

九、评估结论：

李西西所有的位于安丘市辉渠镇涝坡村变压器及配电盘价值为人民币肆万贰仟伍佰元整（￥42500.00）。项目及金额见清单。
十、限定条件：

1、本评估结论仅依据委托方委托事项和目的进行评估，评估所依据的证据材料由委托方提供，委托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应当真实、合法，否则，本评估结论作废；

2、本评估结论仅依据我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情况和标的物所有人同意确认的项目和数量进行评估。

十一、特别声明：

1、价格评估结论受结论书中已说明的限定条件限制。

2、委托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

3、价格评估结论仅对本次委托有效，不能作为他用。未经我所同意，不得向委托方和有关当事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结论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

4、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与价格评估标的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也与有关当事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

5、委托方如对本结论有异议，可于接到结论书之日起3日内向评估机构提出重新评估或补充追加评估的书面申请，申请书应载明重新评估和补充追加评估的项目、理由、及提供具有相关资质的部门开具的鉴定证明和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提出异议，视为认可该评估结论。

6、本价格评估结论书有效期为自发文之日起1年。

十二、价格评估作业日期：

2018年4月13日至2018年5月8日

价格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潍坊市凯诚价格评估事务所

机构资质证书编号：中J150023

十四、评估人员:

彭伟            证书编号：0009347
董丽君          证书编号：0014205
十五、附件

     （一）价格评估委托书复印件

     （二）价格评估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

     （三）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四）价格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潍坊市凯诚价格评估事务所
 2018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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